《百色市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工作管理办法》
新版政策解读

一、总则
旧办法依据国家、自治区相关文件精神及本市项目评审管理实际制定，适用范围涵盖百色市科技局专业机构、项目申报（推荐）单位和评审专家工作全过程，但排除采用推荐论证制的科技计划项目。对评审定义为委托专业机构或组织专家对科技项目立项活动及相关责任主体的评价咨询活动，强调项目评审需科学设立评价目标等，遵循公平、公开等原则，可选择会议或网络评审等方式，并逐步建立专业机构对评审结果负责制和信用评价机制。
新办法根据《百色市本级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百色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定，适用于市科技局予以立项的科技计划项目。明确项目评审是评审组织者组织技术、财务等多领域专家对项目的评判审核活动，清晰界定了评审组织者、专业机构、评审专家的概念。强调项目评审坚持科学规范、客观公正、廉洁高效原则，且需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相较而言，新办法在制定依据上更为具体明确，针对本市已有的相关经费和项目管理办法来构建评审办法；适用范围直接聚焦于立项项目，更为简洁；对评审活动及相关主体的定义更加细致，凸显了评审工作的全面性和规范性，且对评审原则的表述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管理职责
旧办法中，市科技局作为项目评审管理部门，职责包括制定评审制度，统筹、协调、监督和优化评审工作管理，编制和发布年度项目申报指南，遴选评审专家并组织开展评审活动。评审专家按要求开展评审评判并对意见负责，项目申报单位及负责人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新办法里，市科技局负责科技计划项目评审组织工作，可自行组织或委托专业机构开展。详细明确了评审组织者及相关工作人员在评审活动中的一系列工作，如介绍指南内容、宣布评审纪律等。
新办法在管理职责方面，进一步细化了市科技局的工作方式，增加了对评审组织者及工作人员具体工作内容的规定，使管理职责更加清晰、执行更具指导性，有助于保障评审工作的有序开展。
三、评审组织
旧办法针对不同类型项目制定分类评审评价指标体系等，注重优化参评专家结构，明确规定评审专家组人数范围以及企业牵头或产业应用项目中生产一线专家占比。严格按项目指南制定评审指标体系及方案，规范专家遴选条件，明确从专家库中遴选抽取且采取岗位分离。根据资助经费规模对项目采用不同评审方式，基础研究类项目评审有特殊规定。强调合理安排专家评审项目数量和时间，提前告知专家，完善专家轮换等制度，健全评审专家库管理制度及评审全过程质量控制机制。
新办法的项目评审形式更为多样，明确申请财政资助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项目的评审应采取本地、会议评审且项目申报单位须现场答辩。采用专家独立评审和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形成评审意见和报告。市科技局先进行形式审查，通过后项目方可进入评审程序。评审组织者制定评审工作方案，专业机构制定的方案需经市科技局同意。从科技专家库中遴选抽取或定向邀请专家，推行评审专家选用分离，明确了专家数量、组长产生方式等。评审组织者要提供相关保障措施，核验进入评审现场人员身份，对评审专家、项目答辩人员有详细规定。
对比可见，新办法在评审形式上对大额资助项目有更严格要求，增强了评审的严谨性。在评审流程上，增加了形式审查环节，完善了评审工作方案制定及审批流程。在专家选用方面，不仅强调选用分离，还对专家数量等细节做了规定。对评审现场管理也更为严格，明确了各方人员的行为规范，使评审组织工作更加规范、科学、严谨。
四、评审内容
旧办法主要强调立项评审不把发表论文等作为限制性条件，重点评审项目负责人业绩等。
新办法的项目评审包括技术可行性评审和预算评审，采用合并式评审（基础研究类项目评审有特殊规定）。市科技局需制定评审评价指标和标准并编制专家评审表。技术可行性评审围绕立项必要性、目标任务可行性等多方面要点开展，同样不把发表论文等作为限制性条件，评审结果分为可行、基本可行、不可行。预算评审涵盖项目总投入和科目预算评审，明确评审重点，对总投入预算和财政科研补助经费预算评审要点有详细规定，专家组需提交评审报告，且财政科技补助经费评审一般只审减不增加，评审报告是决策重要参考依据。
新办法在评审内容上更加全面、细致，将评审内容明确划分为技术可行性和预算评审两大部分，并对每部分的评审要点、评审结果形式以及评审报告的作用等都做了详细规定，使评审内容和标准更加清晰、具体，有利于提高评审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五、诚信与监督
旧办法对项目评审组织者、承担者、专家、推荐和申请者提出一系列纪律要求，实行回避制度。市科技局对项目评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构建评审信用体系，实行信用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 “黑名单” 制度。专业机构要加强内部管理，建立评审工作档案，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实施 “痕迹化” 管理并接受监督。逐步建立健全项目评审工作及信息公开共享机制，注重监督检查结果反馈和运用，接受举报和投诉。
新办法对项目评审组织者、评审专家、项目申请人（单位）明确行为准则，对违规违纪行为有具体处理方式，规定出现违规行为的评审项目，市科技局可视情况重新组织评审。
新办法在诚信与监督方面，更侧重于对违规行为的处理规定，突出了对违规情况的应对措施，使监督管理更具威慑力，进一步保障了评审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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